
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2023 年度资产盘点工作 

实施方案 

为贯彻落实《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核实管理办法》（财资[2016]1 号

文）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管理，维护学校资产的安全与完整，

为学校升格职业本科摸清家底，依据《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国有资产管

理办法》（修订稿）相关规定，学校将展开 2023年度资产盘点工作，方案

如下： 

一、组织机构 

学校成立资产盘点工作领导小组，统一领导全校资产盘点工作： 

组长：唐红敏 

副组长：邹剑勇、张文体及各二级学院、部门负责人 

成员：易友良、唐晟、周辉、吴争名、罗儒及二级学院、部门分管资产

工作的领导与资产管理员 

资产盘点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地点设在资产管理处，作为领导小组的

办事机构，负责资产盘点工作的协调、督办、复核、整改等工作。 

根据学校资产盘点工作方案，各二级学院、部门成立相应的工作班子，

按学校统一部署，认真开展本单位的资产盘点工作。 

土地及构筑物、图书类盘点工作由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进行。 

二、清查工作内容和步骤 

1、自查（2023年 10 月 19 日至 2023年 11 月 5 日） 

（1）内容和要求：各二级学院、部门以 2023 年 9 月 30 日在资产管理

系统内的账目为基准，对本单位的资产使用和占有情况进行全面清理、盘

点，涉及到发生变动的资产及时完善相关手续；对本单位的资产应做到逐



一清点，逐一核实，确保账、物、编码相符，明确存放地点及使用人，明

确通用办公设备使用方向（教学、科研、行政、生活与后勤），并及时完

善固定资产条码的粘贴；按照盘点结果认真填报相关表格（详见附件），

确保数据的真实性、完整性，对损益资产提供有效证据材料；自查结束后，

各单位将盘点有关表格、自查报告及资产损益情况证据材料在 2023 年 11

月 5 日前送至资产管理处。 

（2）阶段划分：10月 22日以前对照资产管理系统，理清资产帐目，梳

理存在问题；10 月 30 日以前完成资产盘点（含无形资产）；11 月 5 日完

成年度资产盘点表及盘点报告。 

2、复查（2023年 11 月 6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5日）  

学校资产盘点办公室根据各单位上报的资产情况进行抽查、复查、审核。 

（1）复查各单位提供损益资产证据材料； 

（2）选取部门对资产进行抽查； 

（3）对各单位盘点核定的资产账目进行调整，对实物逐一落实，检查

并完善编码粘贴情况，存放地址变更等情况。 

（三）整改阶段（2023 年 11 月 16 日至 2023 年 11 月 25 日） 

针对全校资产盘点抽查情况，逐台件进行落实，达到账实相符、账账

相符的总目标。 

明确权属关系及资产管理相关责任。 

（四）总结阶段（2023 年 11 月 26 日至 2023 年 12 月 5 日）  

（1）对本次工作开展情况及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，形成资产盘点自查

报告； 



（2）学校资产盘点工作领导小组复核盘点报告； 

（3）对盘点工作不重视、不到位、没有按时完成的单位纳入学校资产

考核；对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单位和个人依照相关法规进行处理。 

 

 

材料收集及咨询电话： 

1、报送时间：于 2023 年 11月 5 日前报资产管理处。 

2、报送要求： 

清查盘点明细表及盘点报告纸质版，须二级资产管理员、部门负责人

签字、盖部门公章，交汽车楼 607室罗儒老师，同时钉钉发送电子版。 

3、咨询：易友良 13507337775、唐晟 17336651088 

 

附件 1：2023 年资产清查盘点报告 

附件 2：2023 年资产清查盘点明细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资产管理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10 月 18日 

 

  



附件 1： 

****学院/处 2023 年资产清查盘点报告 

 

根据《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核实管理办法》（财资[2016]1 号）、《行政事业单位国

有资产年度报告管理办法》的通知(财资〔2017〕3 号)等有关规定，我单位按时完成了

盘点工作，现将资产清查盘点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资产清查盘点工作总体状况 

（重视、组织、落实情况） 

（一）清查起止日期：2023 年 10 月 19 至 2023 年 11 月 5 日。 

（二）清查范围：2023 年 9 月 30 日前登记入账的资产。 

二、资产清查盘点工作结果 

经清查盘点，本部门资产总额      元，计    台套。其中设备        元，      台

（套）；家具      元，   台（套）；图书      元      本（册）；无形资产（根据实

际种类填写，如：软件）       元，       套。 

本年新增资产情况： 

本年处置资产情况： 

资产盘盈及盘亏：（没有的填“无”，有的填写明细及详实的情况说明。） 

三、资产日常管理自查情况： 

（部门内部资产管理工作人员配备及工作流程；资产标签粘贴情况；大型仪器使用

记录情况；仪器设备维修情况；资产配置计划编报及执行情况等） 

四、资产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其他问题说明 

„„ 

单位（盖章）： 

 

二级资产管理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
 

部门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
 

 



附件 2： 

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资产清查盘点明细表 
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盘点时间：    年  月   日-    年  月   日 

序号 
资产 

编号 

资产 

名称 

规格 

型号 

计量 

单位 
数量 

购置 

日期 

账面 

原值 

使用地

点 
使用人 现状 备注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注：1、表内各项必须填制清楚；“现状”栏分“在用”、“不可用”、“无”三种状态，“现状”为“无”时应在“备注”栏填写“盘

亏”。盘亏的资产需提供有效证明及说明材料（使用人要写出资产损失的详细书面说明，所在单位负责人签字；被盗的需有公安机关

或保卫处的报警记录。盘盈的资产明细单独一个表格，一般应为个人（企业）捐赠（赠送）的资产； 

    2、此表以二级学院、部门为单位填制。 

填报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部门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

 


